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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楊璿圓

電話：06-3901230

傳真：06-2974597

電子信箱：tina27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安順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法規字第10812267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檔 (1226771A00_ATTCH1.pdf、122677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訂定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補助辦理活動應注意事

項」，並自中華民國108年10月29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送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補助辦理活動應注意事

項」及本注意事項第二點之切結書各1份。

二、請本府及所屬各機關爾後補助辦理活動時依照本注意事項

相關規定辦理，並請受補助人簽訂切結書，避免因受補助

人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，或違反相關法令規

定，產生爭議損害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聲譽。

三、另查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業務時，亦可能產生

類此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，或違反相關法令規

定情事，準此，請各機關於簽訂採購契約時詳加檢視採購

契約，有無相關條款之約定，如未於採購契約載明者，應

增列之；至如未簽訂採購契約之小額採購，請各機關（單

位）審酌採購標的有無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

利，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情事，若有可能肇致前揭情事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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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標的，應參照切結書內容予以增刪修訂，並請廠商切

結後繳交機關收執，俾免損及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聲譽，並

杜日後爭議及紛擾，併予指明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法制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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